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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数据、
手段用好了，
可 以 成 为 减
少 办 事 环 节
的利器。

杭州交警针对部分轻微事故推出远程

在线执法，简单高效，让车主大感方便。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在

杭州交警江干大队新城中队，记者目睹了整

个处理过程：一起两车刮擦事故发生以后，

过了几分钟，在路面巡逻的铁骑队员率先到

达现场，指挥车辆靠边。在征得双方同意

后，铁骑队员便将双方司机拉进了新城中队

微信执法群，并上传事故现场照片。

结合双方陈述、现场监控的佐证，交警

作出认定，并在微信群中向双方当事人送达

了法律文书，同时提醒，“以上图片请原图保

存，信息请截图保存，如果需要相关文书，也

可以来中队领取”，“如果当事人不便前来中

队领取法律文书，我们还可以快递邮寄，实

现‘一次不用跑’”。

事故处理完毕，整个过程用时不到 20

分钟。

远程执法的好处显而易见。开车在外，

最烦心的就是遭遇交通事故。尤其像早晚

高峰时段，即使是一些轻微刮擦等没有人员

伤亡的小事故，如果需要交警来认定事故责

任，往往需要等待不少时间。现行的轻微事

故处理模式，一般是自己到快速理赔中心处

理，来来去去，仍要花去不少时间。

如今远程执法的出现，无疑是很大进

步，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了执法效率。

在一些交通事故中，事故双方现场无法

达成一致，只等交警到来，还有一些车主为

保存现场证据而没有将车靠边，导致交通一

时瘫痪。类似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城市里上

演。

显然，远程执法的出现减少了事故双方

车子在路上扯皮的可能，降低了城市拥堵的

概率，让整个城市的运行更加通畅。

当然，远程执法的前提是，有发达的城

市基础设施。网上处理的最大障碍可能是

车主之间的扯皮，这时交通监控录像就能起

到证据作用，平息双方纷争。

作为互联网之城，杭州在城市公共管理

和服务上的一些做法让人耳目一新。远程

执法在杭州的试点表明，在信息时代，互联

网工具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能。把这些数

据、手段用好了，可以成为减少办事环节的

利器。希望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部门加入

对新技术和大数据应用潜力的挖掘中。若

能在来往密切的长三角地区普及远程执法，

对这个区域的车主而言，就是极大的便利。

各地城市的信息建设程度虽有不同，但

只要秉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把麻烦留给自

己，把方便让给群众，就一定能找到更多的

办法、用更好的智慧来服务群众。

由此想到，其他部门是不是也可以学习

这一创新，比如保险公司能不能把理赔服务

搬到网上，把交警部门网上传递过来的事故

处理意见作为理赔的依据，如此，这个服务

的微信群还能再大一点。

远程执法的微信群还可再扩大
本报评论员
高路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管理好物业，
既 需 要 健 全
的法律，也需
要 业 主 发 扬
主人翁精神。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今年

以来，杭州市积极推进《杭州市物业管理条

例》的修订工作。目前，最新的《条例（修订草

案）》正在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草案里亮点很多，比如把物业管理纳入

基层治理体系；动动手指就能在家参加业主

大会；创设“物业管理委员会”推动产生业委

会；进一步规范公共资金管理，物业专项维修

基金扩大适用范围；消防执法加码，小区内

“停车占道”有望破解；鼓励同小区同服务的

采用统一物业收费标准；等等。

以往，尽管也有相关规定，但在制度的

细节设计有疏漏，因为有疏漏，一些规定就有

了可以人为变通的地方。比如，以往大部分

业主对业主自治的具体措施不清楚，加上网

络投票、短信投票等容易造假，严重影响业主

在自治过程中对投票结果的认可。该草案在

细节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值得点赞。

今后新条例出台，要执行好，必须有一个

重要的动力：业主的主动参与。

若业主以为小区管理是别人的事，不是

我的事，这样想的人一旦多了，再好的条例都

难以落到实处。

比如，选出来的业委会需要业主们进行

监督，若不作为或滥作为，假公济私或贪赃枉

法，而业主们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胡来，恐怕

小区管理也会乱成一团。

业主有必要在操作层面思考些问题，要

监督好新条例在小区里的落实。业主通过自

治方式产生业主自治组织，并实现自主管理

小区的自治权利，业主委员会是业主自治组

织的核心，但并不是说，有了业委会后业主就

可以甩手不管了，主人翁的意识不能忘，应有

的监管不能忘，这样业委会才能很好地服务

于小区。

物业管理工作社会性强、敏感度高，涉及

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做好物业管理工作对

于维护社会稳定、为广大人民群众和经济发

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快城市化步伐具有重

要的作用。管理好物业，既需要健全的法律，

也需要业主发扬主人翁精神。

主人翁精神，是小区管理重要动力

从 来 没 有 哪
一 家 企 业 能
靠 威 胁 消 费
者 来 赢 得 口
碑，那样做只
能 是 搬 起 石
头 砸 自 己 的
脚。

近日，微博上一段探访狗不理包子北京

王府井总店的视频引起网民关注。

据澎湃新闻报道，视频博主谷岳到北

京王府井狗不理总店作测试，并在网上发

布了测试视频。微博账号“王府井狗不理

店”发布声明称，视频所有恶语中伤言论均

为不实信息，并表示已经报警，将追究传播

者责任。

在视频中，博主作测试总结说：酱肉包特

别腻，没有用真材实料；猪肉包皮厚馅少，面

皮粘牙。“要说也没那么难吃，这种质量 20 块

钱差不多，100 块钱两屉有点贵。”他还表示，

对于网友所评价的“服务差”，他感觉不强

烈。

不管是“酱肉包特别腻”，还是“100 块钱

两屉有点贵”，都属于顾客的体验感觉，哪能

算得上“虚构事实、捏造不实信息”呢？无论

包子多好，众口难调，不同人品尝后，感觉都

会不一样。更何况，博主并没有附和网友“服

务差”的看法。

应该说，博主对狗不理的评价，属于正常

的消费者点评，并不存在恶意中伤。大概正

因如此，目前公安机关并没有传唤博主，微博

平台也没有对该博主的账号进行处理。

互联网发展至今，消费者给吃过的饭店、

饭菜点评交流是一种正常而普遍的行为，这

已经成为常识。而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评价

权，则应该是每个商家应尽的义务。

退一步讲，若该博主在狗不理门店消费，

目的是拍摄测评视频，只要手段合理合法，就

不能改变其普通消费者的身份。消费者有权

对商家和商品进行点评，否则淘宝买家给卖

家差评，莫非也要被报警？

曾经看到过新闻，说有消费者因为打差

评而受到商家威胁，会这么做的商家应该是

不规范不正常的。这次，狗不理的反应居然

也如此过激，让人匪夷所思。

作为一家老字号，狗不理在被打了“差

评”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道歉和反思，

而是以维护名誉权为由报警，这不是一家老

字号应有的包容、谦卑精神。

狗不理这次算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这样操作非但没有达到维护自身的目的，反

而激起了更大的争议，引来了更多网友侧目，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这对许多

企业来说都是一种警告，狗不理以“失败”给

大家上了一课。

从来没有哪一家企业能靠威胁消费者来

赢得口碑，那样做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如果狗不理对此不作反思和改进，将来

真有可能“没人理”了。

被打差评就威胁，狗不理也要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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